南投縣政府縣政建設推動會報督導縣政府暨

所屬各機關學校工作評核作業要點

中 華 民 國 91 年9月 20 日府計研字第09101167810號函頒

中華民國97年6月9日府計管字第09701109680號函修正第四點、第六點及第八點

中華民國100年12月23日府計管字第1000338715號函修正要點名稱及第一至九點
中華民國102年4月17日府計管字第1020069696號函修正要點八點
中華民國102年8月27日府計管字第1030169110號函修正要點第九點

1、 南投縣政府為有效落實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之「加速推動公共建設及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補助款計畫執行」，完成推動會報機制之設置目的與運作計畫能嚴密執行且有效推動，特參照「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九十一年度工作考成作業要點」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2、 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年度施政計畫，區分為本府列管及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自行列管，分級列管。

（1） 由本府列管項目如下：

1、 行政院指定本府列管事項。

2、 預算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工作）計畫。

3、 有關中央政府補助本縣「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執行效能之考核。

4、 縣長指示之重要施政事項。

5、 涉及兩個以上單位或附屬機關共同執行之重要計畫。

6、 其他未由本府列管之年度施政計畫。

（2） 年度施政計畫未列為本府列管，均應由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自行列管。

3、 本要點所訂工作考成項目以本府列管項目為主。

4、 本會報為求有效執行考成作業，特成立考成作業評核小組（以下簡稱評核小組），由本府秘書長兼任小組召集人，委員由本府財政處、主計處、人事處、計畫處等單位主管擔任組成。

5、 考成獎勵審核規定如下：

（1） 由各上級機關列管有案或當年度計畫可用預算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公共工程建設計畫（以下簡稱重大工程建設計畫），由各執行單位查核送主管機關初核後，再送本府評核小組複核。

（2） 「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由各單位先行自評查核後，送本府評核小組複核。

6、 作業規定：

（1） 平時考核

1、 「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執行品質考核，由本會配合「南投縣政府公共工程品質抽驗小組」之抽驗作業辦理。

2、 新臺幣ㄧ億元以上之公共工程建設計畫，每季由計畫承辦單位會同計畫處作業專案評估，若發現問題應即擬具妥善措施，簽會主（會）計單位後，陳請機關首長積極督促改善。

3、 每月十日前將前月進度彙報本府計畫處。

（2） 年終考成

1、 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計畫主辦單位，應於年度決算編竣後，檢附「（全銜）○○年度列管計畫執行情形考評表」（如附件1），就該年度列管工程計畫執行結果詳加檢討，計算實際預算執行進度，併同執行差異之理由及不可抗力之特殊因素等，於ㄧ個月內依第五點辦理。

2、 主計處收到各執行單位所送「（全銜）○○年度列管計畫執行情形考評表」後，應於一個月內完成核對，送計畫處提供評核小組審議進行審核，必要時得請執行單位列席說明。

3、 「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由各主管機關(單位)於年度終了二個月內，填報「補助經費執行一覽表」、「計畫目標達成及執行進度控制情形整體成效表」（如附件2、3），送本府計畫處初核後，提送本府評核小組複核。

4、 各單位執行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工作）計畫結果，除有不可抗力之原因經評核小組審定者外，其績效良好或不佳者，由計畫處依評核小組審核結果，簽請縣長核定後，移請人事處依本要點獎懲標準辦理獎懲。

7、 前點第二款所稱不可抗力之原因係指具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

（1） 因南投縣議會之議決或未能適時審議通過相關經費預算案，致計畫執行困難進度落後或未辦理者。

（2） 執行單位已依計畫內容提出辦理，但因相關程序作業未能配合完成，致影響計畫執行進度者。

（3） 收支對列預算或補助收入、賒借收入等為歲入來源之支出計畫，因歲入短收未獲准借貸，致需減少支出或停止支用而緩辦者。

（4） 因法令規定或政策變更、民眾抗爭、用地取得困難等原因影響，需協調解決、變更設計致延誤者。

（5） 經多次招標未能決標，不能歸責於執行單位者。

（6） 上級政府輔助款需列入追加預算，未能及時於年度結束前辦理完成者。

（7） 上級政府補助款未編列配合款，致無法按進度執行者。

（8） 受天災、地質及天候等自然環境影響，無法順利施工，致工期延長、進度落後或未執行者。

（9） 執行政府樽節措施或辦理招標，致預算賸餘未辦理保留者。

（10） 其他特殊原因，經評核小組審議認定者。

8、 評核指標：

（1） 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列管工程（工作）計畫之評核基準，依據「南投縣政府縣政建設推動會報督導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工作評核作業要點之評分基準表」（如附件4）辦理。

（2） 「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執行效能之評核，除了五千萬元以上列管工程計畫比照事項之基準評核外，其他計畫執行之評核，由計畫處依據各計畫主辦單位平時考核及年終考成結果評估意見後，送評核小組評核。

9、 獎懲標準：

（1） 各執行單位全年度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工程（工作）計畫及行政院指定本府列管計畫完成，其成績分優、甲、乙、丙、丁者，複核分數達95分以上者為優等，85分至94分者為甲等，70分至84分者為乙等，60分至69分者為丙等，未達60分者為丁等。

1、 計畫經評核為優等者，主辦人員記功二次、主辦機關（單位）相關主管各記功ㄧ次；經評核為甲等者，主辦人員記功ㄧ次、主辦機關（單位）相關主管各嘉獎二次。

2、 計畫經評核為丙等者，主辦機關（單位）相關主管記過ㄧ次、主辦人員各申誡二次；經評核為丁等者，主辦機關（單位）相關主管記過二次，、主辦人員各記過ㄧ次。

（2） 「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其實際執行結果經本府評核小組審定達成原訂施政目標者，依前條第2項評核其成績分優、甲、乙、丙、丁者，評核分數達95分以上者為優等，主辦人員記功一次；85分至94分者為甲等，主辦人員嘉獎二次；70分至84分者為乙等，主辦人員嘉獎一次；60分至69分者為丙等，不予獎勵；未達60分者為丁等，主辦人員申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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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全銜）○○年度列管計畫執行情形考評表

	主辦單位:
	主辦人:
	單位:仟元

	工作計畫
	預算實際已執行進度
	預算執行進度

	
	預算金額
	實際支付數
	計畫執行賸餘繳庫數
	合計
	預算實際已執行進度(%)
	權數保留
	因不可抗力原因未執行金額
	合計
	預算執行進度(%)

	
	(1)
	(2)
	(3)
	(4)=(2)+(3)
	(5)=(4)/(1)
	(6)
	(7)
	(8)=(2)+(6)+(7)
	(9)=(8)/(1)

	　
	　
	　
	　
	　
	　
	　
	　
	　
	　

	不可抗力原因請逐請項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資料
	　

	計畫行政作業(規劃發包,執行,驗收等)督導及計畫效益自評
	　

	計畫預算五千萬元以上之列管工程（工作）執行進度及績效評估
	　

	本府評核小組意見
	　
	計畫處初核意見
	　

	主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註:1.本調查統計表填列包括單位(機關)執行及補助或委託下級單位(機關)辦理項目                                                                                                                                                                                       

	2.計畫名稱如屬分年編列之預算,應合併一計畫列報                                                                                                                                                                                                                            

	3.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請參照(南投縣政府縣政建設督導會報督導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工作考成作業要點)第七點填列                                                                                                                                                

	4.計畫行政作業督導及評估請主辦單位針對計畫執行過程內部督辦情形及計畫效益自行評估                                                                                                                                                 
	

	5.計畫執行進度及績效評估由計畫針對五仟萬元以上工程（工作）進度控管情形加註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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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全銜）○○年度補助經費執行一覽表
	　
	單位：千元
	

	標案編號
	標案名稱
	核定經費(A)
	累計實際支用數(C)
	已執行應付未付數(D)
	節餘款增辦數(E)
	節餘款繳庫數(F)
	預算執行數(G=C+D+E+F)
	執行率(%)(H=G/B)
	達成率(%)(I=G/A)
	設計完成日期
	發包日期
	開工日期
	施工進度達50%日期
	完工日期
	完成驗收日期
	備註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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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全銜）○○年度計畫目標達成及執行進度控制情形整體成效表

	

	計畫目標達成情形
	原計畫標
案件數
(a)

	註銷件數
(b)

	作業計畫
調整件數
(c)

	節餘款增
辦件數
(d)

	實際執行
件數
(e=a-b+d)

	註銷及
變更率
(%)
(f=(b+c)/a)

	發包
件數
(g)

	發包率
(%)
(h=g/e)

	完工
件數
(i)

	完工率
(%)
(j=i/e)

	已驗收
	驗收
	查核點
	標案進

	
	
	
	
	
	
	
	
	
	
	
	件數
	完成率
	進度符
	度達成

	
	
	
	
	
	
	
	
	
	
	
	(k)
	(%)
	合案件
	率

	
	
	
	
	
	
	
	
	
	
	
	
	(l=k/e)
	數
	(%)

	
	
	
	
	
	
	
	
	
	
	
	
	
	(m)
	(n=m/e)

	
	
	
	
	
	
	
	
	
	
	
	
	
	
	

	計畫執行進度控制情形
	原計畫核
	節餘款增
	增辦計畫
	原計畫累
	累計預定
	累計實際
	已執行應
	節餘款
	預算執行數
	預算執行率
	預算達成率(%)

	
	定總經費
	辦總數
	核定總經
	計預定支
	支用數
	支用數
	付未付數
	繳庫數
	(千元)
	(%)
	(K=I/(A-B+C))

	
	(千元)
	(千元)
	費(千元)
	用數(千元)
	(千元)(E)
	(千元)
	(千元)
	(千元)
	(I=F+G+H)
	(J=I/(D-B+E))
	

	
	(A)
	(B)
	(C)
	(D)
	
	(F)
	(G)
	(H)
	
	
	

	
	
	
	
	
	
	
	
	
	
	
	

	欄位名稱說明：(1)註銷及變更率：註銷與作業計畫調整件數占原計畫標案件數之百分比。(2)發包率：實際發包件數占預定發包件數之百分比。(3)完工率：實際完工件數占預定完工件數之百分比。(4)驗收完成率：實際完成驗收件數占預定完成驗收件數百分比。(5)標案進度達成率：標案查核點進度符合案件數占所有標案之百分比。(6)預算執行數：所有計畫標案(含增辦)之累計實際支用數、已執行應付未付數及節餘款繳庫數之加總金額。(7)執行率：所有計畫標案之預算執行總數占累計預定支用總數之百分比。(8)達成率：所有計畫標案預算執行總數占計畫標案核定總經費之百分比。


	附件4
	南投縣政府縣政建設推動會報督導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工作評核作業要點之評分基準表
	

	指標
項目
	衡量
指標
	權重(％)
	評分標準：以「基本設施補助計畫執行成效明細表：合計列各欄」之數據為準

	
	
	
	100-90
	89-80
	79-70
	69-60
	59-0

	1.計畫執行進度(60%)
	1.1年度預算分配比例
	5
	以9月底： 累計預定支用數(B) ÷〈核定經費(A)×65％〉＝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5
	以12月底： 累計預定支用數(B) ÷〈核定經費(A)×100％〉＝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1.2發包率
	5
	以5月底： 發包日期實際發包總件數 ÷〈設計完成日期預定（全年）總件數×85%〉＝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5
	以8月底： 發包日期實際發包總件數 ÷〈設計完成日期預定（全年）總件數×95%〉＝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5
	以11月底： 發包日期實際發包總件數 ÷〈設計完成日期預定（全年）總件數×100%〉＝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1.3完工率
	10
	以12月底： 完工日期實際完工總件數 ÷〈設計完成日期預定（全年）總件數×90%〉＝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1.4驗收率                                                                                                    
	5
	以12月底：完成驗收日實際完成驗收總件數 ÷〈設計完成日期預定（全年）總件數×95%〉＝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1.5結案率                                                                                                    
	5
	以12月底： 結案完成累計數 ÷〈設計完成日期預定（全年）總件數×90%〉＝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 結案完成累計數請參考標案執行狀態查詢資料】

	
	1.6預算達成率 
	10
	以12月底： 預算執行數(G=C+D+E+F) ÷〈核定經費(A)×100％〉＝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1.7實際支用比
	5
	以12月底： 累計實際支用數(C) ÷〈核定經費(A)×100％〉＝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2.計畫目標達成情形(20%)
	2.1實際進度                                                                                                                                                    
	10
	實際進度(%)≧90%以上                                                                                                                                                
	實際進度(%)≧80%以上，未達90%
	實際進度(%)≧70%以上。未達80%
	實際進度(%)≧60%以上，未達70%
	實際進度(%)＜60%。

	
	2.2落後之改善    
	10
	未達目標項目均能按月提出具體改善意見者
	未達目標項目大多能按月提出具體改善意見者
	未達目標項目大多未能提出具體改善意見者

	3.計畫實施績效(10%)
	3.1計畫實施效益
	10
	於網站標案基本資料網頁備註記載，計畫標案執行完成後確實可帶動及產生之效益(如道路變平坦易行、可減少雨天積水…等)，或曾獲中央機關評核獎項等，並依個別計畫實際產生效益內容、影響範圍、困難程度等評給分數。

	4.計畫管理機制(10%）
	4.1作業計畫或考核資料提送時間與內容品質
	10
	作業計畫或考核資料均如期提送，且內容詳實無誤。
	作業計畫或考核資料提送時間曾催辦2次以下，且內容詳實無誤或稍有瑕疵。
	作業計畫或考核資料提送時間曾催辦3次以下，且內容尚稱詳實或錯誤少。
	作業計畫或考核資料提送時間曾催辦4次以下，或部分內容未盡詳實。
	作業計畫或考核資料提送時間曾催辦5次以下，或多數內容未盡詳實。

	5.加重計分（-10％）
	5.1水利經費及指定辦理施政項目
	-10
	以10月底： 100-預算執行數(G=C+D+E+F) ÷〈核定經費(A)×90％〉＝表示得分。最高以100分計算。

	
	
	本項加重計分係依100年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與預算考核項目及作業程序表辦理（指定辦理施政項目包括：辦公廳舍整建【含警察廳舍與消防廳舍】、特種車輛汰換【含警車、消防車與垃圾車】、重要路口監視系統）


南投縣政府縣政建設推動會報督導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工作評核作業要點第九點第二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 「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其實際執行結果經本府評核小組審定達成原訂施政目標者，依前條第2項評核其成績分優、甲、乙、丙、丁者。

2. 評核分數達95分以上者為優等，主辦人員記功一次；

3. 評核分數達85分至94分者為甲等，主辦人員嘉獎二次；

4. 評核分數達70分至84分者為乙等，主辦人員嘉獎一次；

5. 評核分數達60分至69分者為丙等，不予獎勵；

6. 評核分數未達60分者為丁等，主辦人員申誡一次。
	「基本設施補助經費計畫」，非屬工程類之計畫預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其實際已執行結果經本府評核小組審定達成原訂施政目標者，由本府評核小組評定敘獎種類級方式（以記功ㄧ次以下為原則）作成決議後，送主辦單位各依計畫執行體系辦理敘獎事宜。

	依據審計室查核本府計畫及預算辦理事項，擬修正一般性補助款之評核要點，明訂相關獎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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